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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位于剑阁县摇铃乡永安村四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682 号）要求，一切新建、扩建、技改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本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形式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据此，我单位正式委托河北德龙环境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此项工作。 

在环评过程中，我单位根据生态环保部印发的第 4 部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采取了网上公示、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

参与。 

在确定评价单位后的 7 个工作日内，2020 年 06 月 16 日在剑阁在线生活网发布

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 10 个工作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在剑阁在线生活网发布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间

10 个工作日；同时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和 2020 年 10 月 1 日在广元日报社进行

了 2 次报纸公示，在 10 个工作日；2020 年 9 月 24 日在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厂区大门口、摇铃乡永安村村委会、剑阁县摇铃乡政府门口公开公示栏以现场张贴

公告方式持续征求公众意见，现场张贴公告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3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 

网络 2 次公示期间及登报 2 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环境影响问题提出的意

见。问卷调查大部分持支持意见，持反对意见的本说明做出相应的说明和解释。 

在相关公示期结束后，整理公众意见，对公众意见采纳和不采纳说明情况，编

制形成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在整个公众参与工作

过程中，相关资料都已存档备查。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正式委托河北德龙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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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并于 2020 年 06 月 16 日在剑阁在线生活网发布第一

次公示，公告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

式；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调查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调查表

的方式和途径。 

第一次公示时间及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委托书见附

件）。 

2.2 公开方式  

首次公开在剑阁在线生活网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络

公示，公示网址为：http://www.jiange.ccoo.cn/post/shenghuo/3323133x.html，公示时

间为 2020 年 06 月 16 日，剑阁在线生活网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触及阅读的项

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此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以下为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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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第一次网络公示图片 

2.3 公众意见情况 

截止征求意见稿形成之前（2020 年 9 月 23 日），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均未收

到任何项目周边团体或个人对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建设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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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函、电话、传真、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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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评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完成了《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依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要求应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我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开始进行了本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第二次公示时，链接了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征求意见稿形成后进行公示的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在安岳县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公示网址

为：http://www.jiange.ccoo.cn/post/shenghuo/3339179x.html，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4 日~10 月 13 日，共计 10 个工作日，剑阁在线生活网为对外公开，易于公众接

触及阅读的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此次网络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的要求。 

以下为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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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单位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2020 年 10 月 1 日分别在广元日报上进行了

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中

要求的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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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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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2.3 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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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厂区大门口、剑阁县摇铃乡永安村委会、剑阁县摇铃乡政府公开公示栏以现场张贴

公告方式持续征求公众意见，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

令第 4 号）中要求的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

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照片如下： 

 

建设单位大门口张贴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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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摇铃乡政府门口张贴 

 
摇铃乡永安村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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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如下网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IjNrOlmADnQ9d

wdPgQ8UtA 提取码: 7thv）获取公众意见表和征求意见稿，也可通过电话、电子邮

件或直接到工作单位等方式，向我单位提交意见或咨询有关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纸质简本存放在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公众可通过联系我

单位索取纸质报告。 

通讯地址：广元市剑阁县摇铃乡永安村四组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15982807848 

电子邮件：3176711519@qq.com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征求意见期间，通过网络等公示反馈意

见、网络填写公众意见表及现场张贴公告的方式征求相关利益者的意见。 

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网络公示、登报公示以及张贴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项

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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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

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

环评无关的意

见或者诉求不

属于项目环评

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

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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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我单位未进行座谈会、听证会和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但在报告书编制

过程中，我单位组织进行了发放团体调查表和入户调查等形式对项目周边企事业单

位以及项目所在地可能受直接影响的居民进行调查。向调查对象介绍建设项目的环

境、社会和经济效益，对评价区域的大气、水体、人体健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及

拟定的减缓不利影响的措施。 

4.1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 

公众参与调查采用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调查表的发放对象为项目周围居民代表

（发放个人调查表）、村委会及有关单位团体（发放团体调查表）。本次公众参与

调查共发放单位团体调查表 80 份，实际收回 77 份，收回率 96.25%。 

（1）公众意愿统计分析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共发放个人调查表 80 份，实际收回 77 份，收回率 96.25%，

被调查信息统计结果表 4-1。 

表 4-1  公众调查信息统计结果表 

调

查

结

果 

公众意见 数量 所占比例 

同意，支持 52 65% 

支持带动经济 1 1.25% 

支持 7 8.75% 

同意修猪圈 1 1.25% 

同意 3 3.75% 

我没意见，同意 1 1.25% 

同意搞发展带动经济 1 1.25% 

同意你们修 2 2.5% 

 同意，我支持你们 1 1.25% 

 养猪带动经济发展，同意 1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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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带动经济 1 1.25% 

 支持搞活经济 1 1.25% 

 大力支持 1 1.25% 

 同意养猪，搞发展 1 1.25% 

 支持搞发展 1 1.25% 

 同意搞发展 1 1.25% 

 支持发展 1 1.25% 

 合计 77 96.25% 

公众调查结果表明：77 位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持支持、同意态度，无其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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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本项目的征求意见期间，采取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电视公示、实地张贴

公告、发放调查表的方式进行征求公众的意见。 

在公示期间，未收到网络公众意见，其余反馈信息均来自发放的公众参与调查

表。在我单位对被调查人员做相关充分介绍、沟通后，尤其是污染防治措施的介绍，

同意得到周边居民的同意和赞同，在回收的调查问卷中全部表示同意或支持意见，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对于群众对项目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我

单位予以采纳，主要体现在污染防治措施方面，我单位在运营期间加强本项目的污

染防治措施，做到污水不外排，用于周边农田的施肥灌溉，粪肥赠送给周边农户用

于施肥农田耕地。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在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了解后，周边群众未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无关的建议和意见。 

6.其他 

项目公众参与调查表在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地址：广元市剑阁县摇铃

乡永安村 4 组）档案室存档备查。 

7.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要求，

在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场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

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环境影响相关的

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剑阁县摇铃乡六旺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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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

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名称或单位负责人姓名）

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四川良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 年 11 月 3 日 

 

 

 


